附件3：

上海市政府采购电子平台货物交付验收单


编号：

根据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和《上海市政府采购供货合同》之规定，供货商                  向采购人                   提交下列货物：

	采购编号
	货物名称
	型号规格
	单价
	数量
	金额
	交付日期
	交付地点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金额
	


发票号码：
供应商（盖章）
[bookmark: _GoBack]地址：
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（签字）：
联系电话：
日期：

收货单位（采购人）按照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规定进行验收：
一、供货商提供的货物型号规格和数量符合合同之约定，不存在货物表面瑕疵和数量短缺。
二、货物经安装调试后正常使用。
三、供货商提供了发票和说明，其发票金额和合同价款核对无误。
四、采购人同意支付货款。
五、其他
采购人（盖章）
地址：
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（签字）：
联系电话：
日期：

备注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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